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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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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說明

 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附表二之「海洋資源地區

容許使用情形表」 （以下簡稱ox表）業經本署自107年召開相關會

議討論有案。

 考量海洋資源地區之管制方式有別於陸域國土功能分區，及海域具

有立體重疊使用、有期限之使用等特性，並為利新舊制度順利銜接，

爰召開本次會議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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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10月16日公告實施「修正

全國區域計畫」之「海域區劃定

或檢討變更原則」修正內容，將

海陸交界由「已登記土地外圍之

地籍線」修正為「平均高潮線」，

以利國土計畫制度銜接。

 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條第3項、第6之2條及第6之3條，

建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機制」，

以「用海秩序」為主要目的，定

位處理「區位」之許可為主。

 取得海域用地區位許可之許可範

圍，將作為海洋資源地區劃設之

基礎。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針對海域區管制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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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海洋資源地區

之範圍係自平均高潮線至領海外界線

（或限制、禁止水域範圍），扣除都市

計畫及國家公園等範圍後，始為海洋資

源地區範圍。各分類之劃設方式，以各

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公告之保護(育、

留)區，及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6條之2核發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為

基礎，予以劃設對應之分類，並依序劃

設海洋資源地區第1類之1、海洋資源

地區第1類之2、海洋資源地區第1類之

3、海洋資源地區第2類及海洋資源地

區第3類。

海洋資源地區之劃設方式

海岸資訊服務圖台(海域用地區位許可/海洋資源地區資料)

https://up.tcd.gov.tw/CoastalGIS/default.aspx?Loginid=7F2B633B-1078-4CD0-822F-FDF32F85F776&q=58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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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至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之基本原則

1 使用項目及細目不大幅變動

以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1之1所列項目為基礎進
行檢討及研訂。

2 原屬免經同意細目繼續維持免經申請同意

漁撈、船舶無害通過、非動力機械之水域遊憩活動及依其他法律
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得免經申請同意使用。

3 尊重現行合法使用，保障既有使用權利

• 原已取得海域用地區位許可者，於許可期間內，得依原許可之
計畫內容進行管制並繼續使用。（擬訂於管制規則草案第3條
第2項）

• 新申請案採「應經申請同意」或「使用許可」制度申請時，應
取得「已核准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已核准同意」及「已
核准之使用許可」之申請人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以保障
既有使用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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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至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之基本原則

4 考量海域係立體多元使用，以得申請使用為原則

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情形表，係依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研訂，原則
以「○：得申請使用」為主；至是否同意或許可，則於「應經申
請同意」或「使用許可」程序依同意或許可條件規定處理。另如
涉及各類保護（育、留）區，或其他目的事業法令之禁止或限制
規定者，仍應依各該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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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討論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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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海洋資源地區之容許使用項目、
細目及對應各級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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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調整說明

 有關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項目及細目部分，係以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之一海域用地容許使用
項目及區位許可使用細目為基礎，並依已許可海域用地
區位許可申請案件對應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本署前於110年4月20日召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
事宜第26次研商會議在案，參採與會機關提供意見之重

要修正內容如下：

 調整使用項目及細目之名稱，將原具有「範圍」2字
刪除，以與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參考條件進行區別。

 綜整與會機關意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及各目的事
業法令之名詞定義，予以酌修及整併細目名稱。

(請各與會機關檢視調整後細目及對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否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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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調整說明

依目的
事業法
令調整
或新增

• 養殖及採捕漁業設施
參考漁業法第15條，整併定置、區劃及專用漁業權訂
定細目名稱

•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參考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3條定義訂定細目名稱(新增
太陽能發電設施，其餘維持)。

• 水域遊憩活動(原非機械動力器具水域遊憩活動範圍及
水域遊憩活動範圍)
參考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定義合併

• 泊地及錨地(原錨地範圍)
參考漁港法第3條及商港法第3條定義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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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調整說明

依實務
審議經
驗調整

• 海底電纜及相關設施
考量海底電纜與海底輸油(氣)管線設施其使用海域面積
及影響不同，故將原海底電纜或管道設置範圍拆分為2

• 卸油浮筒
依據中油公司意見，外海浮筒及輸油（氣）管線並非
典型港埠航運設施，與港口關聯性低，爰獨立列為一
細目。

• 輸油(氣)管線(道)及相關設施
同上。

• 取排水相關設施
原歸納於其他工程範圍，依據實務案例，多為電廠取
排水範圍，爰獨立列為一細目。

• 鑽探平台
原歸納於其他工程範圍，依據實務案例獨立列為一細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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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調整說明

名稱
調整

刪除
細目

• 海洋放流管線及相關設施(原排洩範圍)
考量排洩範圍其主要設施本體為海洋放流管線，爰調
整細目名稱。

• 國防設施(原軍事相關設施)

• 防救災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依據實務審議經驗並無相關申請案例，且防救災行為
具有其急迫性且似無一定使用場域或設置固定設施，
爰建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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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請參考與會機關意見，納入國土計
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使用情形表草案
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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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海洋資源地區之容許使用
情形表(OX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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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訂說明

 符號設計：分為「免經申請同意●」、「應經申請同意
○」、「免經申請同意帶備註●*」、「應經申請同意帶
備註○*」及「不允許使用╳」。

 基本原則：考量海域係立體多元使用，故依全國國土計
畫之指導，使用情形表之研訂以「○：得申請使用」為
原則；至是否同意或許可，則於「應經申請同意」或「
使用許可」程序依同意或許可條件規定處理。

(請各與會機關檢視OX表是否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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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基本
原則

一、因海域立體使用之特性，必要時得採重疊管制，於
各該分類項下增列容許使用項目予以處理。但應區
別其相容性，訂定容許使用項目之主從關係，並採
較嚴格之管制方式。

二、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時
，得逕依各該規定辦理。其餘各使用類型於許可使
用範圍內，如有涉及前揭各類保護（育、留）區，
或其他法令有禁止或限制使用者，仍應依各該規定
辦理。

三、各項使用若不相容時，應儘量考量海洋資源特性及
使用用途，建立優先使用秩序，以申請區位、資源
和環境等為自然屬性者優先；多功能使用之海域，
以公共福祉最大化之使用優先，相容性較高之使用
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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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海1-1

一、為達保育、保護及保存
目的，並避免破壞保
護標的，嚴格管制範
圍內之使用申請。

二、漁業資源利用、海洋觀
光遊憩、港埠航運、
海洋科研利用、軍事
及防救災相關使用及
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
用等設施等，得申請
使用。

三、一定規模以下之資料浮
標站、海上觀測設施
及儀器、底碇式觀測
儀器之設置範圍等，
得申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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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海1-2

新申請案件以不得干擾既有
設施主要用途之正常運作為
原則。漁業資源利用、非生
物資源利用、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工程相關使用
、海洋科研利用、軍事及防
救災相關使用等，得申請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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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海1-3

新申請案以供原規劃之重大
建設計畫為限。依本法完成
使用許可程序後，於下次通
盤檢討時檢討變更為適當之
分類。但分類尚未配合調整
前，依使用許可計畫管制。
（故依據一定規模以上或性
質特殊土地使用認定標準（
草案），僅須採使用許可程
序辦理之細目得申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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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海2

一、新申請案件以能繼續維
持原分類之相容性使用
為原則。

二、漁業資源利用、非生物
資源利用、海洋觀光遊
憩、港埠航運、工程相
關使用、海洋科研利用
、環境廢棄物排放或處
理、軍事及防救災相關
使用及原住民族傳統海
域使用等，得申請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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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海3

以維持其自然狀態及環境容
受力為原則。除為劃設保護
（育、留）區、漁撈、非動
力機械器具之水域遊憩活動
、船舶無害通過等行為得逕
為使用，並得供相容性質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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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請業務單位參考與會機關意見，並
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使用
情形表草案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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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24

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認定標準

使用類別 使用項目 使用量體或長度

一 工程相關使用 輸油(氣)管線（道）及相關設施 長度三十公里以上

 海洋資源地區申請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認定基準表

使用類別 使用項目

一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潮汐能發電設施
海洋溫差能發電設施
波浪能發電設施
海流能發電設施
鹽差能發電設施
風力發電設施
太陽能發電設施

二 土石採取及其設施 採取土石
三 礦業使用及其設施 採礦(含石油、天然氣採礦)

四 港埠航運
港區及其必要附屬設施（位於現有合法防波堤外廓內者，
不在此限）

五
環境廢棄物處理或排
放設施

海洋棄置區

 海洋資源地區申請使用許可之性質特殊認定基準表

111.11.17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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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認定標準

類別 項目 規模

運輸

軌道運輸

高速鐵路

路線新建、改建或延伸工程長度達十公里以上。

鐵路

大眾捷運系統

公路運輸
國道

省道

航空運輸 民用機場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三十公頃以上；離島地區者，
為五公頃以上。

港埠 商港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三十公頃以上；離島地區者，
為十五公頃以上。

水利

水資源設施
蓄水設施及抽引水
設施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三十公頃以上；離島地區者，
為十五公頃以上。

自來水設施 淨水場
新設、擴大或變更淨水場每日設計出水量達二十萬噸以上，或
新設、擴大或變更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

能源
油（氣）設施

石油煉製及必要之
輸、儲、灌裝、環
保處理及消防設施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三十公頃以上。

儲油設備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十五公頃以上。

天 然 氣 卸 收設 備
（接收站）

新設或擴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每年營運量為三百萬公噸以上，
或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三十公頃以上。

能源設施 發電設備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三十公頃以上。

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具
有供公共使用
性質之維生基
礎設施或事業

計畫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就各該維生
基礎設施或事業計畫之重要性及不可或缺
性認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就各該維生基礎設施或事業計畫
之最小必要規模認定。

備註：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申請範圍內之必要性附屬設施，其總面積不得逾申請範圍面積百分之十。


